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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兴安盟农村牧区改厕施工企业准入条件

为切实提升兴安盟农村牧区户厕改建质效，充分发挥户厕

改建资金最大效益，规范户厕施工管理，结合我盟农村牧区户

厕改建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改厕施工企业准入条件，确保技术

模式适配性强、施工质量可追溯、后续管护有保障，做到新建

户厕及“问题厕所”能建好、能改好、能用好、能管好。

一、施工企业经营与经验要求

施工企业注册经营时间须满两年及以上，具备两年及以上

农村牧区户厕改造施工经验及后期管护经验，熟悉我盟农村牧

区户厕改建相关技术标准、施工规范及管护要求。企业需如实

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，确保真实有效、有据可查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旗县市级农牧部门出具的施工及管护确认材料 1 份、苏木乡镇

政府部门出具的施工及管护证明材料 1 份，以及随机抽取的 10

份改厕群众满意度调查表。调查表需规范填写，包含群众基本

信息、满意度评价、意见建议等内容，需经农牧户签字确认，

严禁伪造、篡改。旗县市农科局将对提交的满意度调查表进行

抽查，随机抽取 5 份开展电话回访核实，回访结果需详细记入

企业准入确认材料中，作为准入审核的依据。

二、企业信誉与安全要求

企业财产状况良好，无拖欠工程款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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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记录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完善，安全生产记录完备，近两年

内未发生重大安全施工事故、质量事故，无严重违法违规经营

行为，未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

单，无相关行政处罚记录。企业信誉状况良好，履约能力强，

能够独立承担相应的施工责任、质量责任及安全风险，自觉遵

守我盟农村牧区改厕工作相关管理规定。

三、相关资质与材料要求

施工企业需按要求提供完整、真实、有效的相关资质及证

明材料，所有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复印件注明“与原件一

致”，确保合规可查，具体包括：

1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复印件，需加盖公章并注明“与

原件一致”，确保在有效期内）；

2.公司项目授权委托书（需明确授权事项、授权期限、授

权代表人等信息，加盖企业公章，由法人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

名章）；

3.企业及相关产品获得的专利证书、各类荣誉奖项等相关

证明材料；

4.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；

5.商标注册证复印件；

6.化粪池、管件、厕具等核心产品的抽样检验报告；

7.化粪池、管件、厕具等核心产品的合格证；

8.近两年内与旗、乡、村三级签订的农村牧区改厕施工合

同（原件备查、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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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完整的改厕施工档案资料（如有，包括施工方案、施工

日志、材料进场验收记录、施工质量检查记录等相关资料）。

各旗县市要组织改厕乡镇，严格按照本准入条件要求，认

真填报施工企业备案申请书（详见附件 1），将符合准入条件的

改厕企业报送至旗县市农科局。旗县市农科局需坚持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原则，对报送企业及相关材料进行统筹把关、严格筛

选，筛选结果对外公开发布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同时，

将最终选定的施工企业名单及相关佐证材料统一报送至盟农牧

局备案，确保改厕施工企业准入工作规范有序、全程可监管。


